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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 服 务 合 同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录入人员外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北京博雅海图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

签订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有效期限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年   月   日
《录入人员外派及数据保密工程合同》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甲方和乙方双方经平等协商同意，自愿签订本合同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甲方）
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北京博雅海图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

联系电话:   010-81543650        021-67681778   

乙方的义务：
1.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将甲方提供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，进行录入和整理，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，进行录入工作，乙方确保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。
2．乙方应确保所录入整理的资料正确率，如出现无法辨认或没有把握的字应作标注，但不能算为错误。

3．乙方随时接受甲方检验和抽查，如有错误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修改。

4．乙方员工应听从甲方的工作安排，遵守甲方的办公室管理条例，按时上下班。

5．乙方负责外派员工的交通、工作秩序、员工教育等工作。

6. 乙方提供     套电脑，两台备用电脑，      名录入员工。

    甲方的义务：
1．甲方应对乙方交付的工作成果进行检查，若有异议应及时提出，要求乙方及时修改错误，返回甲方，在每天工作结束后，甲方应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确认，并填写工作确认单。

2．甲方应对乙方员工进行必要的工作培训，保证每天工作资料充足。

3．甲方如需要增加或减少乙方员工，须提前3个工作日告知乙方。

4. 甲方应提供工作场地、两顿正餐，饮用水，保证工作期间员工的人身安全。

工程期限：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。

工作时间：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
结算标准：按每人每天200元计算。

工程预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付款方式及期限：甲方应在乙方开工之前三天内,交付预算总工程款的 50%  即
(      元整）作为工程预付款；在乙方交付电子成果后，当日付预算总工程款的 50%  即（     元整）以支票或现金的形式结清余款。

罚  责：若因乙方原因出现的数据质量、完成工期，没有达到甲方要求，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酌情处罚,甲方应同时提交质量错误报告给乙方，但处罚最高额度不能超过本次总工程款的10%。如因甲方资料中断或录入方案改变等原因，致使乙方无法按要求完成工作造成的损失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保密条款： 
如果乙方违反了保密义务，给甲方造成了经济损失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要求经济赔偿及诉讼于法律。 
1.保密的内容和范围
(1) 凡涉及甲方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制作方法、技术、数据、
    程序、设计、客户名单、货源情报、招投标文件、营销计划、经营决策等商业
    秘密，均属保密内容。 
(2) 凡以直接、间接、口头或书面等形式提供涉及保密内容的行为均属泄密。 

2.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（1）乙方应自觉维护本甲方的利益，严格遵守本甲方的保密规定。
（2）乙方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事项。
（3）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甲方提供的材料进行复制，不得将甲方的材料用作其他任何技术开发或商业用途。
（4）乙方不得将工作中获取或研制开发中的商业秘密据为已有，有关资料、图纸、
    样品不得私自留存待工程结束后必须全部割除。 
（5）乙方应在双方签署数据录入验收报告后8小时内，彻底割除本次工程的所有数据。

违约责任：

本协议一经签署，双方应共同遵守，任意一方非因不可抗力原因而违约，应承担违约责任，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诉讼解决
如就本合同的解释或执行或就本合同涉及的事宜发生争议，各方应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在六十（60）天内双方无法就争议解决达成合同，则该争议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，提交北京市通州区法院诉讼解决。
     此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本合同自双方签字起生效。 
甲方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人： 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开户银行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梨园支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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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日期: 2010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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